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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年來隨著國內畜牧產業的蓬勃發展，其廢棄物污染對週遭環

境所帶來的衝擊也相對嚴重；在過去三十餘年間，本所研究同仁投入

大量心力，設法解決及降低畜牧污染問題的嚴重性，並提供業者諸多

可茲採用的有效方案；其中有部分成果，除獲有國家專利外，並予技

術移轉業界，嘉惠養畜農友。如：動物屍體厭氣發酵槽，即是一例；

此項成果提供業者在不增加設備及成本負擔的情況下，另一種即時處

理飼養場斃死畜禽屍體的方法。 

今 (2009)年 8 月 8 日，台灣中、南部，尤其是南部地區遭受莫

拉克颱風嚴重侵襲，導致畜產、養殖業受到重創；大量的畜禽及水產

屍體必須在短時間內妥善處理，以免爆發疫情；但由於多數處理場容

量有限，且未事先與鄰近住民協商，致過程爆發不少爭執與衝突。為

爾後能更有效率處理大量斃死畜禽，謹將過去本所研究同仁所研發的

動物屍體大量、緊急處理之技術彙編成冊，提供相關單位與畜牧業者

參考，期於不幸發生災害時，能將災損降至最低，並迅速恢復正常之

生產。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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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今 (2009)年 8 月 8 日，莫拉克颱風帶來豪雨、洪水、土石流，造成台灣中、

南部，尤其是南部地區嚴重災害，導致畜產業及水產養殖業受到重創；尤其大量之

豬、雞及魚類屍體必須在短時間內妥善處理，以免疫情發生，併發更多人、畜衛生

安全問題。雖然政府相關部門已順利處理完善，但是災情突發，予人措手不及；過

程中仍有 ”警民對峙、爆發流血衝突、縣民怒告縣長違法…等” 情事發生。另由於

全球暖化，恐怕這種天候，今後將成常態。因之未雨稠繆，吾人應有萬全準備，才

能化險為夷。 

無論是動物屍體，或者是廚餘，與畜禽排泄物一樣，同是有機物體，況且動

物屍體經絞碎處理後，與廚餘中肉品無異；因之有關畜禽排泄物之處理方式，其基

本處理之原理與動物屍體，或者是廚餘一樣。著者洪嘉謨在畜產試驗所服務期間，

從事畜禽糞尿處理技術之研發逾 30 年，1999 年屆齡退休後也一直關心不離不棄。

尤其所領導之畜試所畜禽排泄物處理技術研發團隊所研發的畜禽糞尿處理技術，至

今仍為台灣養畜農友普遍採用外，也涉及動物屍體及廚餘處理領域。有關動物屍體

以沼氣焚化爐焚化 (圖 1)處理外，畜試所另獲有 2 項專利 (洪等，1996；洪等，1998)，

也實際推廣養豬農家及台南縣肉品市場 (圖 2)實際使用，而其中 1 項專利已技術移

轉民間；至於廚餘處理技術也獲有專利 (洪等，2000)外，另有 ”廚餘有效利用” 專

著，無償授權台南市環保聯盟出版，也為台南市、縣規劃、建造廚餘堆肥場，實際

處理台南市、縣之廚餘。 
 

圖 1. 沼氣焚化爐推廣屏東縣內埔養豬農

家。 
圖 2. 動物屍體厭氣發酵槽推廣台南縣

善化肉品市場實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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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實說，在台灣，除了過去畜試所畜牧經營系研發團隊外，少有關於動物屍

體處理技術有關文獻發表；至於國外之情形與台灣人稠地狹小、養豬密度極高、四

面環海等環境條件不盡相同，加上時代變遷，可借鏡者甚少。另回顧過去畜試所有

關動物屍體研發團隊之同仁，已全部，不是退休、離職，甚至病故者有之，因之勾

起著者撰寫本手冊之意念，希望拋磚引玉，引起更多的討論。所幸，過去合作 20

多年之專家成員，中興大學雷鵬魁教授仍一直活躍於此領域；因之希望今後雷教授

多加努力，盼能為台灣建立適用於本土之完整的 ”動物屍體大量、緊急處理技術準

則”，有益社會大眾、嘉惠台灣養畜農友，是著者未完成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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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之基本認識 

台灣早期動物屍體處理方式，因為畜禽飼養規模小，因之大致以掩埋及焚化

為主。爾後畜禽飼養企業化，規模變大，不僅飼養頭 (隻)數增多，加上環保意識抬

頭，例如：掩埋有地下水污染問題外，流浪野狗貓等挖掘、咬食病死畜禽，散播、

擴大疫情，影響人、畜安全問題；而焚化不但消耗能源，且有空氣污染，尤其燃燒

不完全下戴奧辛散佈等問題。因之掩埋及焚化方式，不適用於台灣目前之環境條件。

著者 (洪)在畜試所主持雜種母豬繁殖中心期間，於 1980 年畜試所養豬系豬場發生

豬假性狂犬病，豬隻短期間大量死亡，則在系豬場與中心豬場間，2 個豬場相距不

及 200 公尺間之樹下，挖幾個淺坑，堆積病死豬，上面僅灑上生石灰，覆土不完全 (圖

3)；由於當時畜試所內野狗貓到處流竄，因之沒多久，中心之豬場的豬隻也被波及。

因之以多年來從事畜牧業研究人員而言，掩埋及焚化絕不適合於台灣之環境條件，

應不予倡導。 
 

 
圖 3. 畜試所養豬系於 1980 年發生豬假性狂犬病

掩埋病死豬之情形。 
 

台灣大致於 1995 年前後，由日本引進化製技術，建廠處理畜禽屍體。畜禽屍

體經收集送往化製廠後，經絞碎、蒸煮、擠壓、乾燥及分離油脂後，製成肉骨粉與

油脂，可供飼料、肥料或其他工業原料用途。其優點為可資源化利用，應可列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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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處理方式。惟化製廠必須特別注意在處理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水處理、衛生安全

問題外，畜禽屍體自農場運送至化製廠間必須有密閉、安全運送車，尤其途中避免

畜禽屍體不法流入市場，供人食用，是必須注意的問題。 

如前述及，動物屍體也是有機物體，其處理原理與畜禽排泄物之處理方式，

除增加屍體之絞碎或解體等前處理外均可適用，尤其是堆肥化及甲烷化之生化處理

方式。以動物屍體製造堆肥之過程，主要受微生物之影響，而影響微生物活動的主

要因素有：溫度、水分、氧氣、pH 及營養成分等諸因素。欲使微生物呈現最高之活

性，必須控制這些因素均在正常狀態下，才能使這些好氣的微生物將動物屍體分解、

發酵，變成水、二氧化碳、氮、硝酸等簡單的無機物，中間分解產物及分解時之菌

體及其代謝產物。這些物質由於生物和化學作用，而變成暗黑褐色的高分子化合物，

亦即所謂腐熟物質，俗稱堆肥。有關堆肥化處理技術，在此不多說明，如欲進一步

瞭解，請參閱著者所發表著作 (洪，1999；洪與雷，2002；洪，2003)。但是，在此

著者必需說明的是，單獨以動物屍體堆肥化是不可能的，必須與其他水分調整材，

如：稻殼、土壤、木屑、牧草、樹枝、葉等，調整其堆積物之含水率在 65% (40%-70%)，

並保持好氣狀態；而在一般情形下，約在 2-3 個月間應可達到腐熟階段。老實說，

以動物屍體堆肥化，在畜試所以死雞在開放式堆積場實際操作過，而著者也曾經參

觀過台糖公司在全場密閉式配合行走式堆肥翻堆機實際處理豬糞與死豬屍體處理情

形 (圖 4)。因之動物屍體堆肥化是可資源化處理之很好方式。 
 

 
圖 4. 台糖公司之堆肥場─全場密閉式配合行

走式堆肥翻堆機，實際處理豬屍體與豬

糞，堆肥化情形 (洪，1999)。 



 5

至於動物屍體甲烷化的基本原理是動物屍體在微生物無氧狀態下，將構造複

雜之有機物分解轉變為簡單成分，最後產生甲烷和二氧化碳。此種過程，一般可分

成酸生成階段之酸化期及甲烷產生階段之甲烷化期，其過程相當複雜。酸化期由兼

性細菌群和厭氣細菌群將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等轉化成以脂肪酸為主之中間

產物，而甲烷化期就是甲烷化細菌利用此中間產物形成最終產物，甲烷及二氧化碳。

而影響厭氣發酵因素，除了必須保持在厭氧狀態外，其他因素受溫度、發酵液停留

時間、濃度、有機負荷量、酸鹼度及是否含有有害物質，如：重金屬類。有關厭氣

發酵法之處理技術，本文不做詳細敘述，著者過去發表文獻，如讀者欲再進一步瞭

解，可查閱 (洪，1999；洪與雷，2002；洪，2003)相關專著。 

早在 1980 年代，台南縣白河鎮金龍養豬場，曾經以畜試所推廣之臥置式厭氣

發酵槽處理斃死豬，而畜試所於 1992 年開始以厭氣發酵法處理動物屍體之研究，至

1995 年研發成功圓桶式動物屍體厭氣槽；惟這些發酵槽操作不便，沒有達到實用之

境界。在 1996 年著者等與中興大學農機系合作，終於改良過去不盡完善之缺點，而

研發成功、實用之動物屍體厭氣處理槽，且獲得中央標準局專利，並實際推廣畜試

所各分所場、農家及台南縣善化肉品市場實際處理畜禽屍體；專利技術並已移轉民

間。針對母豬胎衣、斃死仔豬和死雞之處理效果如圖 5，另採取肉品市場加工廢棄

物：肺、腸、碎脂肪、肉和豬皮之處理效果如圖 6。母豬胎衣約經 1 週、斃死仔豬

約經 11 天後僅剩下骨骸、死雞約需 23 天才能達到骨骸與羽毛殘留。而肉品市場之

加工廢棄物以豬肺、豬皮、豬腸、碎脂肪、肉之順序，以碎脂肪肉最不易被分解。

由上述可知，動物屍體以厭氣發酵法處理時，最長約需 2 個月之時間。此外，有關

動物屍體以厭氣發酵法處理之研究不多，中興大學研究生 (徐，1996)曾以家禽屍

體，於實驗室進行小型厭氣發酵法處理實驗，在中溫 (35℃)和高溫 (55℃)厭氣發酵

法處理下，家禽屠體、羽毛和內臟之分解效果，最高雖分別達到 87.1%、91.3%和

94.3%，惟所需處理時間長達 117 天。究其原因，應該是由於厭氣發酵槽內之混合

液懸浮固體量 (MLSS)濃度低所致。綜合上述，以厭氣發酵法處理動物屍體之技術

在台灣已很成熟，且目前台灣養豬農家幾乎均有厭氣發酵槽處理豬糞尿設施，因之

極適合台灣之環境條件。此外，並可獲得沼氣利用，其處理水也可以供液肥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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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母豬胎衣、斃死仔豬和死雞經厭氣發酵法處理過程。 

 

圖 6. 肉品市場加工廠廢棄物經厭氣發酵法處理過程。 
 

除堆肥化及甲烷化處理適合於台灣的環境條件外，青貯處理也是可行的生化

處理方式；以青貯法處理動物屍體之最主要目的在以青貯代替蒸煮、滅菌之考量。

其主要原理是動物屍體及其調整材混合物，在無氧之狀態下，藉微生物之作用，最

後產生有機酸，主要為乳酸，使青貯物之 pH 下降至 4 左右，以確保青貯料可長期

保存。另據 McCaskey and Wang (1983)報告，雞糞添加青割玉米，調整含水率至

40%，經 3 天之青貯後，可以完全去除大腸桿菌及沙門氏菌等病原菌。青貯處理技

術在畜產業已很成熟地被應用外，以畜禽糞便經青貯處理之報告及真實應用之例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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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著者也曾經做過此方面的試驗，甚至以豬屍體配合稻殼做水分調整材實際做青

貯處理，也測到其 pH 降至 4 以下之紀錄，可惜著者 (洪)已屆齡退休，另一研究人

員鄭于烽先生因病提早退休而終止，誠為可惜。青貯處理之另一目的是，所保存物

可以在任何時間再行做其他處理；例如：飼料化、肥料化、堆肥化、甲烷化…等，

彈性相當大，是其最大優點。惟仍須再進行重複測試以得到更多資訊，是美中不足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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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大量、緊急處理應採取方式 

一、 堆肥化： 

依緊急程度與處理規模不同，可採取不同方式如下： 

(一) 強化國內現有堆肥場以供緊急時投入： 

應掌握國內現有公、民營堆肥場 (含廚餘及畜禽糞堆肥場)資料，含位置、

設施及處理能力等，建立清楚的名單，隨時保持聯繫，最好可於網路上查詢。進一

步由政府單位投入補助以強化各項設施及處理效能，以備緊急情況下發揮效能。以

新化鎮廚餘堆肥場為例，原規劃處理效能為 10 噸/日，最高可達 15 噸/日 (需加派人

力)，唯目前每日實際處理量落差甚遠，因此應可提供很大空間協助處理，且其附近

空地亦可提供緊急處理之用途。 

(二) 袋式堆肥化法： 

最為簡易，農家可於日常管理或大量死亡時處理。操作方法如下： 

1. 運用畜牧場或養殖場隨處可得之飼料袋 (50 kg 裝)，先去掉內層防水塑

膠層，以供透氣。 

2. 畜禽或水產屍體先以絞碎機絞碎，與水分調整材以 5:2 混合後填入飼料

袋中，開口處以麻繩綑緊，即可堆置、發酵。 

3. 堆置高度不要超過 1.8 m，如室內空間足夠，可堆置於室內，否則須有

防雨設施，如：帆布帳蓬或直接覆蓋塑膠布 (如圖 7)。 

4. 如果混合不均勻初期可能會流出滲液，建議下方墊以模板或水泥柱，可

避免積水，並易於以堆高機搬運、移動。 
 

 
圖 7. 袋式堆肥化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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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密閉帆布帳蓬式： 

受天候影響，又在鄰近地區找不到室內空屋時採用；因需架設帆布帳蓬，

受限資材支撐力及帆布等裝備，建議在不得已時採用。如果可以找到空屋，自然不

必另行架設帆布屋，唯仍應注意窗戶應緊閉，避免臭味問題，且須再另行裝設進氣

及脫臭裝置。操作方法如下： 

1. 於動物大量死亡時，迅速於空地架設帆布密封式帳蓬，並禁止非相關人

員進入或接近。 

2. 帆布高度約 3 m，有出入口方便鏟裝機進入進行翻堆作業；每 m2 面積

約可處理 0.59 噸之屍體，相當 50 kg 體重豬隻約 12 頭 (如圖 8)。 

3. 帆布帳蓬預留進氣及出氣口，便於通氣以利好氧發酵及脫臭作業。 

4. 為加快處理速度可先將屍體以絞碎機絞碎或剖腹、支解後，以木屑或稻

殼做為水分調整材調整水分，若以屍體含水率 85%，適當之堆肥化含水率 65%，水

分調整材含水率 15%計算，每 1 噸屍體約需混入水分調整材 400 kg (5:2)。佔地面積

約直徑 3 m，堆置高度約 1.8 m，最高不超過 2 m 時可堆積 5.7 噸 (屍體 4.1 噸+調整

材 1.6 噸)，最終約可產生約 2.47 噸堆肥。 

5. 如果處理動物屍體數量多時，可以擴大帳蓬成長方形，以便堆積更多、

更長之動物屍體 (如圖 9)；惟帳蓬長度應預留至少 3 m 長空間，便於翻堆堆積物，

處理能力約可多出近 30%。 

6. 木屑脫臭槽內含木屑，須保持濕度 60%，才可維持良好脫臭能力 (如圖

10)。經脫臭槽裝置可將堆肥化過程所產生之惡臭，如：氨氣  (NH3)、三甲胺

((CH3)3N)、甲硫醇 (CH3SH)及硫化氫 (H2S)吸附去除，脫臭效率可達 92%-100%。

木屑脫臭槽可多個串聯 (如圖 11)。 

7. 每 3-5 天鏟裝機進入帳蓬翻堆一次，密閉式帳蓬內會產生臭氣，操作人

員務必戴口罩、注意自身安全。 

8. 遇動物大量死亡時，可連續設置相同裝置，便於緊急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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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動物屍體堆肥化處理示意圖(一)。 

圖 9. 動物屍體堆肥化處理示意圖(二)。 

 
圖 10. 木屑脫臭槽構造剖面圖。 圖 11. 木屑脫臭槽串聯使用。 

 

(四) 堆積物覆帆布式： 

天候尚可、雨已停，為因應緊急情況、極大量死亡下，可以此簡易堆肥法

操作。操作方法如下： 

1. 於動物極大量死亡時，直接將動物屍體與調整材以 5:2 混合後，堆置於

鄰近無人居住之空地，週遭應嚴格禁止非相關人員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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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堆置高度及寬度均低於 2 m，長度可因地形、數量及氣候等情況延長 (如

圖 12)，數量多時可重複操作形成多堆，堆置好後上覆塑膠帆布防雨，並以重物壓

緊。 

3. 每 3-5 天以鏟裝機翻堆，以左、右移 3 m 較為理想 (如圖 13)，因此各

堆間應預留作業空間 (如圖 14)。 

4. 覆蓋發酵期間臭味不嚴重，翻堆時會有惡臭問題，但隨著堆肥體積漸縮

小，臭味亦漸減，週遭應避免無關人員接近。 

5. 與前述方法相較，因屍體及水分調整材混合物堆置為連續式，每 m2 面

積之處理能力約可增加 30%，可達相當於 50 kg 體重豬隻約 16 頭。 

 

圖 12. 堆積物覆帆布式操作示意圖。 

 
圖 13. 堆積物覆帆布式翻堆示意圖。 

 
圖 14. 堆積物覆帆布式操作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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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烷化： 

依緊急程度與處理規模不同，可採取不同方式如下： 

(一) 強化農家現有覆皮式厭氣處理槽： 

國內養豬戶普遍設有覆皮 (紅泥膠皮)式厭氣處理槽，遇動物死亡時，可將

覆皮掀開、投入屍體後再行密封，使其行厭氣發酵、產生沼氣；所產生之沼氣，可

經恆壓裝置後回收於儲氣袋中，可提供作為燃料或發電用途。若為顧及長期使用之

便利性，建議由政府單位補助畜試所研發之動物屍體厭氣發酵槽 (專利已技術移

轉，請勿拷貝)，或於現有之厭氣發酵槽之覆皮上加設活動式投入口，便於日常管理

及遇大量動物死亡時運用，或直接剪開覆皮、置入屍體後再行密封。 

 

(二) 袋式厭氣槽： 

可於平時即製作紅泥膠皮袋備用，保留開口，遇大量動物死亡時可及時發

揮功用。操作方法如下： 

1. 於動物大量死亡時，迅速於空地挖直徑 3 m、深 1.5 m 坑，並鋪設入紅

泥膠皮袋 (厚度 1.8 mm)，先注入一部份糞尿水後置入絞碎或支解後之屍體，再注滿

糞尿水 1.5 m 深，將開口插入沼氣導管後束緊 (如圖 15)；如果厭氣袋內裝入豬糞尿

水和動物屍體各半時，估算每個厭氣袋約可處理 2.6 噸動物屍體，相當於 50 kg 豬

屍體 52 頭，若絞碎或支解後將可處理更多；惟必須實測最適合之豬糞尿水和動物屍

體比例做最後決定，但是採連續式時則不受此限制。 

2. 過程中因厭氧發酵而產生沼氣 (甲烷)，可將之收集作為燃料用途；週遭

應禁止非相關人員接近。 

3. 沼氣導管需經恆壓裝置 (如圖 16)，以維持紅泥膠皮儲氣袋膨脹時適當

之壓力。 

4. 沼氣產生量依糞尿水濃度而異，一般而言豬糞尿與水的比例 1:3 時，可

產生的沼氣量最高。 

5. 直到產氣結束，剩餘物即為液肥，可供農作利用。 

6. 可連續設置相同裝置，以便於緊急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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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袋式厭氣槽甲烷化處理示意圖。 

 

圖 16. 恆壓裝置構造示意圖。 
 

(三) 壕溝覆皮式厭氣槽： 

可於平時準備紅泥膠皮袋備用，保留一側開口及沼氣導管，遇大量動物死

亡時可及時發揮功用。操作方法如下： 

1. 於動物大量死亡時，迅速於空地挖約 1.5 m 深坑，寬 3 m，長 10 m 之壕

溝，並鋪設入紅泥膠皮袋，先注入一部份糞尿水後，自開口處投入絞碎或支解後之

屍體，注滿糞尿水達 1.5 m (如圖 17)深後，將開口處焊接、密封；如上述，以裝入

豬糞尿水和動物屍體各半時，一條壕溝約可處理動物屍體 11.3 噸，相當於 50 kg 豬

屍體 226 頭，若絞碎或支解後將可處理更多，但是必須實測適合之豬糞尿水和動物

屍體比例，惟採取連續式時則不受此限制。 

2. 過程中因厭氧發酵而產生沼氣 (甲烷)，可將之收集作為燃料用途；週遭

應標示嚴禁煙火標誌，並禁止非相關人員接近。 

3. 沼氣導氣管需經恆壓裝置，以維持紅泥膠皮儲氣袋膨脹時適當之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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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到產氣結束，剩餘物即為液肥，可供農作利用。 

5. 可連續設置相同裝置，以便於緊急處理。 

 
圖 17. 壕溝覆皮式厭氣槽甲烷化處理示意圖。 

 

三、 青貯法： 

平時就準備不透氣青貯袋，日常處理或緊急時均可派上用場；所佔土地面積不

大，搬運及堆置均很容易，建議非極大量死亡時使用；其處理流程如圖 18 所示。操

作方法如下： 

1. 將大型動物屍體絞碎 (小動物、禽類不用)後，以木屑、稻殼或乾土壤做水

分調整材，調至含水率 55% (40%-70%)後置於袋中壓實，儘可能填滿不要有空氣，

密封同時充入氮氣，於夾鍊封口後，預留較長長度於外邊，再行密封一次，未來取

用時，可直接剪開、倒用 (如圖 19)，青貯袋清洗後可重複使用。 

2. 經乳酸發酵可使 pH 值降至 4 以下，可維持長期穩定狀態；新鮮屍體經乳酸

發酵後，可做飼料、堆肥等用途；亦可作為緊急情況下，避免屍體腐敗的階段式處

理方式。 

3. 本方法曾進行試驗、證實可行，唯各項基礎數據仍待進一步試驗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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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動物屍體青貯法處理流程。 

 

圖 19. 青貯法處理示意圖。 

 
四、 各種處理方式處理能力估算： 

(一) 堆肥法 

 開始時堆積容積 V= 322 m 8.1m 1.83.14m 2)
2

3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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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密度(t/m3)=
)(m

(t)
3容積

重量
；開始時的容積密度約 0.7 t/m3，結束時約 0.5 t/m3。 

0.7 t/m3= 3m 8.1
X   ∴  t 5.78.10.7X =×= …總重量估算 (屍體 4.1 t + 調整材 1.6 t) 

 堆肥化結束時含水率 30%以下，以 30%估算： 

 總失水重量=  t2.85 t5.7
30-100
30-65

=×  

 屍體乾物質分解率以 50%估算時之失重=  t 0.3150%15% t4.1 =××  
 調整材分解率以 5%估算時=  t 0.075%85% t1.6 =××  
 結束時，含水率 30%之堆肥重量=5.7 t-2.85 t-0.31 t-0.07 t=2.47 t 

 屍體 4.1 t 佔Φ3 m 面積： 
 Φ3 m 之地面積(m2)=  m 73.141.51.5 2≈××  

 7 m2 可以處理 4.1 t 屍體時，1 m2 可處理  t0.59
7

4.1
=  

 約相當 50 kg 體重豬隻近 12 頭之屍體。 
 以上均為估算值，容積密度可經實測而得。 

 含水率調整簡易估算法：屍體與調整材比例為 5:2 

(二) 袋式厭氣槽 

 估算：Φ3 m × H (1.5 m + 0.5 m) 
 實際容積 (V) = 1.5×1.5×3.14×1.5=10.6 (m3) 
 厭氣槽裝入豬糞尿水和動物屍體各半，估算時為各 5.3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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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屍體之容積密度以 0.5 t/m3 估算時，可裝入動物屍體重量 
=5.3 m3×0.5 t/m3=2.6 t 
 約相當 50 kg 屍體 52 頭。 

(三) 壕溝覆皮式厭氣槽 

 實際容積：3 m×10 m×1.5 m=45 m3 
 厭氣槽注入豬糞尿水和動物屍體各半，各為 22.5 m3 
 可處理屍體重：22.5 m3×0.5 t/m3=11.3 t 
 約相當 50 kg 屍體 226 頭。 
 寬 3 m 時，每 1 m 長可處理 1.13 t，約相當 50 kg 屍體 23 頭。 

 

 

 

 

 

 

結語 

1. 動物屍體大量、緊急處理方式應以化製為主，堆肥化、甲烷化及青貯法視當

時之環境條件而定之。 

2. 所建議方式，請相關單位召開公聽會，公開、充分討論，形成共識後決定；

本手冊意在拋磚引玉。 

3. 各種緊急處理方式經討論決定後，應就各種處理方式所需配套措施一併提

出；例如：是否需再做模擬測試，或者需進一步測試取得更多資訊，如：各種動物

屍體分解時間、最終產物堆肥、液肥及沼氣等數量及性狀。 

4. 灌輸縣、市及鄉鎮人員基本處理方式之認知，並廣向養畜、殖農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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